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之专项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锦江

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股份”、“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锦江股份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规模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29 号）核准，公司向弘毅（上海）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1,277,000 股，发行价格 15.08 元/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35,257,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7,001,27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28,255,883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4586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如下：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具体内容 

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

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 
203,525.716 用于发展锦江之星直营酒店 



偿还短期银行借款 100,000.000 
偿还公司向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借入

的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8,986.06 万元，其中偿

还短期银行借款 100,000.000 万元，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

28,986.06 万元。公司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177,508.25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

支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用途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剩余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万元） 

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

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 
203,525.716 28,986.06（注） 174,539.656 

偿还短期银行借款 100,000.000 100,000.000 实施完毕 

合计 303,525.716 128,986.06 174,539.656 

注：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锦

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馆投资公司”）增资 30,000.00 万元，旅馆投资公司

所获增资款全部用于发展锦江之星直营酒店。公司募投项目“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及门店

发展所需资金”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均由旅馆投资公司发生。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 

单位 
银行名称 账号 存储方式 

金额  

（万元） 

锦江 

股份 

建设银行浦东分行 31001520313050042461 

活期 15.75 

2 年定期 8,600.00 

3 年定期 50,000.00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1001262119206517838 

活期 25.33 

6 个月定期 5,650.00 

2 年定期 60,000.00 

招商银行外滩支行 021900014810901 

活期 35.01 

6 个月定期 20,800.00 

2 年定期 5,000.00 

浦发银行闸北支行 98400155300001173 

活期 15.72 

6 个月定期 15,630.00 

2 年定期 10,000.00 

小计 - - - 175,771.81 

旅馆投

资公司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1001262119206517962 

活期 36.44 

7 天通知存款 1,700.00 

小计 - - - 1,736.44 

合计 - - - 177,508.25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将募投项目“补充未

来三年业务规模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的投资规模调整为 30,000万元，即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旅馆投资公司增资的 30,000.00 万元仍全部用于发

展锦江之星直营酒店；将募集资金中由锦江股份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的

175,771.81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全部用

于偿还银行借款。拟偿还银行借款的基本情况如下：  

借款主体 借款机构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日 到期日 

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闸北支行 50,000.00 2016.04.29 2017.04.28 

中国银行长宁支行 10,000.00 2016.05.03 2017.05.02 

招商银行外滩支行 40,000.00 2016.06.24 2017.06.23 

农业银行西藏南路支行 10,000.00 2016.06.27 2017.06.26 

农商银行  30,000.00 2017.02.03 2018.02.02 

建设银行浦东分行 60,000.00 2016.12.22 2019.12.21 

偿还额度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公司近年来加快并购整合步伐，已阶段性提前实现有限服务型连锁酒店

发展规划 

公司 2014 年在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时，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经开业的有限服务型连锁酒店为 893 家，已签约酒店数为 1,134 家。基于

当时公司有限服务型连锁酒店发展情况，公司进一步计划至 2017 年末，签约门

店数量增加到 2,000 家以上。公司募集资金 203,525.716 万元原计划投资于“补充

未来三年业务规模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项目，用于发展锦江之星直营酒店。 

近年来，公司顺应行业整合的大趋势，加快了并购整合的步伐。于 2015 年

起，公司先后成功收购卢浮集团、战略投资铂涛集团和维也纳集团，合计使用资

金约 200 亿元。通过几次收购兼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开业的

有限服务型连锁酒店合计达到 5,868 家，已签约酒店合计达到 7,620 家。通过收

购兼并的方式，公司已阶段性提前实现有限服务型连锁酒店发展规划，未来公司



将放缓经济型酒店的扩张速度，大力加快中高端有限服务酒店的发展，牢牢抓住

酒店业发展的新机遇。围绕“十三五”战略规划，坚持“资本经营、卓越运营”

两轮驱动模式，按照“基因不变、后台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方针，通

过组建“锦江卢浮亚洲公司”，全面启动有限服务酒店板块深度整合，加速打造

世界级全球酒店管理公司。因此，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

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的投资规模。 

2、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有优化资本结构、适当降低借款规模的需求 

近几年公司进行了多次同行业并购，该等并购多是竞争性并购，对交易的效

率要求较高。因此，公司在并购中优先采用债务融资、现金购买的方式，这使得

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快。2014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23.19%；至

2016 年末，资产负债率上升至 67.79%，处于较高水平。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2,987,908.73 万元，其中有息负

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合计为 2,214,504.50 万元，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74.12%；公司流动负债为 1,155,159.1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比例为 38.66%，公司面临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公司有优化资本结构、适当降

低借款规模的需求。 

以公司 2016 年末财务数据进行简单测算，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将其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至 66.45%；偿还银行借款后，

每年可为公司节省财务费用约 6,883 万元，将增加公司净利润。 

四、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有

助改善公司资本结构，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和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3月 2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补充未来三年业务规模及门店发展所需资金”的投



资规模调整为 30,000 万元，即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旅馆投资公司增

资的 30,000.00 万元仍全部用于发展锦江之星直营酒店；将募集资金中由锦江股

份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的 175,771.80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具体以转

账日金额为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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